
十 九 歲 役 男 出 境 家 長 同 意 書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日 
 

 

茲同意吾子(役男姓名)               (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)於 

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(出境期限不得逾四個月)前往  

(國家別)          觀光，如出境逾四個月無故未歸，經催告仍未返國接受 

徵兵處理，吾子(役男姓名)                願依妨害兵役治罪條例規定移 

送法辦，並於三十六歲除役前仍依法履行兵役義務；並知悉其出境逾規定期限 

返國時，不予受理其當年及次年出境申請之規定。 

      此致 

臺中市西屯區公所人文課 

役男之家長(監護人)姓名：(限本人簽名)                 (蓋章)         

與役男之關係︰     父子          母子           其他：              

戶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家及手機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＊ 本人(役男之家長)之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提供貴所存檔備查，上面有本人 

親筆之簽名、蓋章。 

 

 

 

身分證正面黏貼處 

 

 

身分證反面黏貼處 


